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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划伤他人车辆，莫把违法当“泄愤”

经济补偿未协商一致，
用人单位不得强行解约 案情简介

2024年2月， 李某 （甲方）
与孔某 （乙方） 签订 《房屋租
赁合同》， 其中约定， 由孔某
承租李某房屋， 租期自2024年
3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每月
租金1860元；房租押一付三，提
前15天支付下期租金； 合同期
满，若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应
在合同到期之日将押金无息退
还给乙方； 租赁期限届满或经
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终
止； 租赁期内若乙方擅自解除
合同 ， 无权要求甲方返还押
金。 租赁合同签订后， 双方一
直依约履行。 2025年2月，孔某
依约提前15日支付了2025年3
月至2025年5月的租金。2025年
4月20日孔某提出与李某解除
合同 ，5月22日将钥匙退还李
某。 因退还租金、 押金事宜协
商未果 ， 孔某将李某诉至法
院， 请求判令李某返还1个月
租金1860元、 押金1860元。

李某辩称， 孔某最终交还
钥匙是在5月22日， 5月份已使
用房屋22天， 故同意退还剩余
9天的租金； 依照租赁合同约
定， 不同意退还押金。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 孔某与李某之

间系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房
屋租赁合同》 内容不违反法律
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 系双方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
效， 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租金。 涉案房屋租赁
期限自2024年3月1日至2025年
8月31日， 孔某虽在2025年4月
20日提出解除合同， 但于5月
22日才将钥匙退还李某， 应认
定涉案租赁合同于2025年5月
22日解除， 孔某应支付租金至
2025年5月22日。 本案中， 孔
某已支付租金至2025年5月31
日， 且李某亦同意退还孔某9
天租金， 故李某应退还孔某租
金540元， 对孔某该部分主张
法院予以支持， 超出部分， 不
予支持。

关于押金。 孔某系在租赁
期限到期前， 因个人原因提出
解除租赁合同， 属于违反合同
约定的违约行为，孔某虽称“双
方口头约定退租提前一个月通
知对方即视为不违约”，但未提
交证据证明， 李某亦不认可，
根据涉案合同关于 “租赁期内
若乙方擅自解除合同的， 无权
要求甲方返还押金” 的约定，
法院对孔某关于退还押金1860
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李某
返还孔某房屋租金540元， 驳
回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律点评
依法成立的租赁合同， 对

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
的义务 。 没有法定或约定理
由， 承租人单方通知出租人提
前解约， 通知到达的时间不能
认定为合同解除的时间， 合同
实际解除的时间通常以出租人
同意解除的时间或者房屋腾空
且双方完成房屋交接的时间为
准。 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构成违
约的 ， 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
任； 合同未约定违约责任的，
法院可以参照守约方的实际损
失进行裁量。 本案中， 法院的
判决是正确的。 刘涛 律师

【案例】
徐女士所居住的房屋临街，

房屋前面有几个公用停车位。 徐
女士每次下班回家， 都把车辆停
放在自家门前的一个停车位上。
日前， 一车辆突然停放在该停车
位， 给徐女士的车辆停放造成很
大不便。 到了第二天， 该车辆仍
然没有开走， 徐女士对此非常生
气， 从家里找来一把尖利的螺丝
刀 ， 在该车辆上划了若干处伤
痕。 徐女士一边划还一边气愤地
说道： “谁让你把车停在我的车
位上， 就把你车划了， 看你能怎

么样！” 几天后， 这辆车的车主
前来开车， 发现被人划伤， 立刻
报警。 警察前来勘查现场， 并调
取了附近的录像， 确认此案是徐
女士所为， 随即对徐女士采取立
案侦察措施。

那么， 徐女士故意划伤他人
车辆， 将承担何种不利后果？

【解析】
徐女士故意划伤他人车辆，

以损害他人财物发泄自己的不满
情绪， 并声称 “就把你车划了，
看你能怎么样 。” 该行为错误 ，
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 究

竟徐女士应当承担何种不利法律
后果呢 ？ 这要看本案的侦察结
果， 依据徐女士对案涉车辆的损
伤程度及金额大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在此可对以下两种情况
进行分析：

一是如果徐女士故意划伤他
人车辆的行为严重， 毁损价值达
到5000元以上， 将构成故意毁坏
财物罪。 对此， 《刑法》 第二百
七十五条规定： “故意毁坏公私
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 ，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3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是徐女士故意划伤他人车

辆所损失价值未达到5000元， 仍
会受到相应处罚。 对此，《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五十九条规定：“故
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
较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 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 徐女士除了承担法
律责任外， 因其故意划伤他人车
辆的行为还需要对受害者进行赔
偿， 包括车辆维修费用、 贬值损
失等。

程文华 律师

未就补偿协商一致
职工拒绝解除合同

2021年2月22日 ， 李翊入职
一家咨询公司， 双方签订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岗位为咨
询总监。 当日， 咨询公司向他发
送的 《雇员信》 载明： 月薪为税
前 43750元 ， 其 中 基 本 薪 酬 占
70%， 绩效薪酬占30%， 绩效薪
酬基准为22.5万元/年。

李翊说， 咨询公司是科技公
司的子公司， 科技公司是软件公
司的大股东。 2022年9月1日， 这
三家公司与他签订 《补充协议》，
将用人单位变更为软件公司， 其
薪 资 以 实 际 工 资 标 准 或 双 方
签 订 的绩效协议说明为准 ， 详
见薪资确认单或相关绩效管理规
范性文件。

2023年3月3日， 软件公司向
李翊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主要内容为： “因公司经营状况
发生重大变化， 在2023年2月28
日前多次与你沟通协商工作岗位
和后续事宜， 你不同意。 为此，
特通知你于2023年3月3日解除双
方的劳动合同。”

李翊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
起仲裁。 软件公司辩称， 其作出
解聘决定前曾与李翊进行过协商
并对经济补偿金的数额达成一致
意见。 其提交的电子邮件显示：
2023年3月2日李翊向软件公司发
送邮件1封， 称其2月13日收到通
知， 因公司整体业务调整将其列
入裁员名单， 此后经过多次沟通
没有达成最终经济补偿协议。 具
体内容是2022年绩效工资、 入职
股权等均未达成一致。

李翊主张该邮件只能证明双
方对于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进行过
沟通， 软件公司未同意其提出的
解除协商方案。

关于绩效工资， 软件公司主
张按照2021年的绩效考核规定 ，
李翊当年的绩效考核结果是800
万元， 按照2022年新的绩效考核
规定属于未达标， 不享有绩效工
资。 为此， 软件公司提交 《关于
2022年终绩效核算及取消相关福
利发放的通知》 《业绩核算指引
2022版》 等证据材料。

李翊称， 上述通知中软件公
司单方取消绩效工资发放的行为
违法。 软件公司所谓新的考核方
案其从来没有同意过， 对其没有
约束力 。 其 2022年考核业绩为

918万元， 符合领取当年绩效工
资的条件。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软件
公司向李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208140元、 2022年1月1
日至2023年 1月1日的绩效工资
225000元、 2023年2月1日至3月3
日的绩效工资18493.15元。

协商是否达成一致
争议双方看法不一

软件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
一审法院诉称， 其因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重大改变， 多次与李翊就
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进行沟通。 在
沟通过程中， 李翊认可协商一致
确定的补偿金额， 只是就奖金一
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该情形属
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后续双方
的沟通协商只是针对离职后各项
费用金额的结算确认， 是对双方
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事务的协
商， 不影响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
系的性质。 因双方劳动合同在李
翊做出同意解除的意思表示时就
已经解除， 所以， 其不属于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

关于绩效工资， 咨询公司曾
向李翊发出 《雇员信》， 确定其
绩效薪酬基准为 22.5万元/年 。
但2022年9月1日签订的 《补充协
议》 明确约定， 以李翊实际工资
标准或双方签订的绩效协议说明
为准， 详见薪资确认单或相关绩
效管理规范性文件。 而软件公司
并没有承诺李翊享受每年22.5万
元的绩效工资， 2022年的绩效工
资应以软件公司发送的 《业绩核
算指引2022版》 为准。 根据 《关
于2022年终绩效核算及取消相关
福利发放的通知》， 李翊不享有

2022年的绩效工资。 此外， 2023
年2月李翊没有任何工作业绩 ，
当月亦不享有绩效工资。

李翊辩称， 双方没有协商一
致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软 件 公 司
向 他 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属
于违法 ， 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87条规定向他支付经济赔
偿金。

李翊认为， 劳动合同、 《雇
员信》 中明确约定其工资组成包
含 22.5 万 元/年 的 绩 效 工 资 。
《补充协议》 未做新的约定， 应
当遵从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
2022年绩效工资。 软件公司未与
他重新签订绩效协议， 未对他的
薪资进行调整， 薪资确认单不能
完整表现软件公司的薪资情况，
应当按照原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薪
资标准向他发放。 《业绩核算指
引2022版》 不是软件公司绩效工
资核算的文件 ， 未经过公示程
序， 不能作为核算其绩效工资的
依据。

此外， 李翊主张 ， 2023年2
月1日至3月3日期间， 软件公司
主动与他商谈解除劳动合同事
宜 。 这一个月没有业绩不是他
的责任， 软件公司应当向其发放
该期间的绩效工资。

不能证明自己主张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在案证据显示， 2023年3月3
日软件公司向李翊发送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 通知于当日解除其
劳动合同， 理由为： “因公司经
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在2023年
2月28日前多次与你沟通协商工
作岗位和后续事宜， 你不同意。”
一审法院认为 ， 该事由不属于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3项所规
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法定情形。

另外， 软件公司主张其与李
翊 就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事 宜 进 行
沟 通 ， 李翊也认可协商补偿金
额 ， 只是就奖金未达成一致意
见， 故构成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然 而 ， 其 未 能 就 该 主 张 提 供
证 据 予以证明 ， 一审法院不予
采信。 因其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 故应向李翊支付经济赔偿
金。 鉴于李翊的月平均工资高于
2022年度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倍， 赔偿金基数应按照2022年
度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计
算。 经核算， 软件公司应向李翊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208140元。

关于2022年绩效工资， 对软
件公司、 李翊有约束力的劳动合
同约定李翊绩效薪酬22.5万元/
年。 《补充协议》 约定其薪资以
实际工资标准或双方签订绩效协
议说明为准， 详见薪资确认单或
相关绩效管理规范性文件。 但软
件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与李翊签订
绩效协议说明对李翊的薪酬标准
进行调整， 故一审法院认为， 李
翊的实际工资标准应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确定。

此外 ， 软件公司主张根据
《绩效考核指引2022版》， 李翊不
享有2022年的绩效工资。 因该依
据系对职工绩效考核办法进行重
大变更， 但并未履行民主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 该指引不能作为
核定李翊绩效工资的依据。

再者， 软件公司未与李翊约
定2022年的业绩指标 ， 且李翊
2022年的工作业绩高于2021年工
作业绩。 结合在案相关证据， 一
审法院认为， 软件公司应当按照
全额标准支付李翊2022年的绩效
工资。

软件公司主张2023年2月李
翊没有任何工作业绩， 当月不享
有绩效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软
件公司从当月开始已经与李翊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 后未达成
一致， 接下来又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也就是说， 李翊在该期间无
工作业绩并非其单方原因所致，
软件公司拒付绩效工资缺乏依
据， 不应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作出与仲裁
裁决内容一致的判决。 软件公司
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但被二审
法院驳回。

承租人提前解约
已付租金押金能退吗？

当软件公司提出与李翊 （化名） 解除劳动关系时， 他表
示同意。 但是， 双方未能就离职经济补偿协商一致。 在此情
况下， 软件公司发出解聘通知。 李翊认为软件公司的行为违
法，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软件公司在庭审中辩称， 双方劳动合同在李翊做出同意
解除的意思表示时已经解除， 至于后续过程中的沟通协商，
在本质上是对离职后各项费用金额的结算确认， 不影响双方
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性质。 因此， 不同意李翊的主张。

二审法院认为， 解聘通知载明， 软件公司以经营状况发
生重大变化为由与李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而李翊未同意。
因该事由并非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3项规定的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 且软件公司不能就其主张提
供证据予以证明， 故于近日判决支持李翊的索赔请求。


